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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等團體到會座談備忘錄 

一、時間：103年 9月 30日下午 2時 30分 

二、地點：本會 10樓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劉代理主任委員義周            紀錄：陳宗蔚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五、會談結論： 

(一) 為確保投票所設置地點均符合無障礙環境，本會業訂

定「投票所選擇無障礙設施場地注意事項」函送各直

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請各直轄市、縣(市)選舉

委員會依上開規定，就 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各投

票所之無障礙環境確實進行檢查。如仍有不符合無障

礙環境之投票所，應督促於投票日前改善完竣。 

(二) 投票所如有設置於二樓以上樓層或地下室者，應有電

梯通達該樓層。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並應提前

與該場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協調，於投票日當天開放

電梯供選舉人使用，以利身心障礙選舉人行使選舉

權。 

(三) 本會編印之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手冊，係作為投開票所

工作人員教育訓練教材及工作之指引，惟其中就身心

障礙選舉人投票協助措施有不足之處，將另予補充並

通函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轉知投開票所工作

人員，並加強其教育訓練。 

(四) 為利身心障礙選舉人圈投選舉票，投票所內之票匭、

圈票處遮屏之擺放位置與高度，應考量身心障礙選舉

人之需求與便利性進行設置。 

(五)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8條第 3項規定：「選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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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得選舉票後應自行圈投。但因身心障礙不能自行圈

投而能表示其意思者，得依其請求，由家屬一人在

場，依據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其無家屬

在場者，亦得依其請求，由投票所管理員及監察員各

一人，依據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為確

保投票所工作人員確實依照上開規定辦理，本會應督

促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加強向投票所工作人

員進行宣導及落實執行。 

(六) 投票所工作人員對選舉人進行身分查驗時，應尊重其

個人性別認同，如選舉人容貌與國民身分證所貼相片

難以辨別者，得請其提供第二證件(例如：健保卡、

駕照等)輔助查驗，不得對選舉人進行驗身，或以歧

視、侮辱之言行損害選舉人之人格尊嚴。 

(七) 投票所工作人員針對可自行圈投之身心障礙選舉

人，仍應提供協助。選舉人圈選時，工作人員應將布

簾放下，且不得窺探圈選內容。 

(八) 為利身心障礙選舉人觀看開票過程，開票所工作人員

如發現有身心障礙選舉人在場時，應主動協助將其安

排在容易觀察之位置。 

(九) 為利民眾取得 103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身心障礙選舉

人協助措施相關資訊，本會將於首頁建立「身心障礙

選舉人專區」，其中包含身心障礙選舉人協助措施、

本會及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之電話、傳真等

聯絡資訊、相關函釋等資訊，以利查詢及即時反映相

關問題。 

(十) 有關協調各直轄市、縣(市)復康巴士於投票日當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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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營運事宜，查衛生福利部業以 103 年 9 月 26 日社

家障字第 1030707519 號函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於投票日當天協調復康巴士業者配合營運，以載送行

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外出投票。 

(十一) 為利聽障選舉人瞭解投票所內相關規定及程序，投

票所內應製備文字標示，例如「不得攜帶手機進入

投票所」、「請出示國民身分證」、「請提供印章」等，

並張貼於顯著位置；另視障選舉人部分，投票所工

作人員應主動將相關規定及程序適時告知。 

(十二) 有關本會網站上之影片，為利聽障選舉人觀看，應

全面進行檢視並增加中文字幕。 

(十三) 為加強宣導身心障礙選舉人投票協助措施，本會將

洽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楊聖弘先生提供

時段進行宣導。 

(十四) 有關保障身心障礙選舉人之選舉權相關議題，本會

應於選後進行通盤研議。 

(十五) 有關辦理電視政見發表會時，手語翻譯員站立之位

置及畫面處理問題，將進一步研議辦理方式。 

六、散會：下午 5時 30分 


